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应急罚〔2025〕执法-18号
被处罚人：  / 性别： / 年龄： / 身份证号：              /                
家庭住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所在单位： / 职务：/ 单位地址：      /          
被处罚单位：     安宁红泽装卸服务部         地址： 云南省安宁市连然街道办事处财兴盛广场       邮政编码：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李**  职务：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违法事实及证据： 安宁红泽装卸服务部存在1项重大事故隐患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主要证据如下：证据一：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货物装卸承揽合同、劳动合同。证明：1.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系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2.安宁红泽装卸服务部为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装卸承包单位；3.9月17日在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开展装卸作业人员陈**为安宁红泽装卸服务部员工。证据二：《现场检查记录》[（安）应急现记﹝2025﹞危化-031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安）应急责改﹝2025﹞危化-031号]、李**、李**调查询问笔录。证明：1.安宁红泽装卸服务部派遣到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磷铵车间装卸工陈**开展厢式货车装车时(车牌号:云G*****),站在车厢左侧栏杆上(高度为:3.1米)作业，未佩戴安全帽、未拴挂安全绳，安宁红泽装卸服务部未落实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特殊作业管理制度，为符合《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十八项判定情形的重大事故隐患；2.安宁红泽装卸服务部对单位员工陈**高处装车作业未佩戴安全帽、未拴挂安全绳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认可。                                                                      
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一部分适用说明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不存在依法从轻、减轻、从重、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适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部分 裁量细则 第46号A档：“未对3处以下一般事故隐患或1处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决定给予 安宁红泽装卸服务部处人民币8000元（大写：捌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安宁市财政局县级国家金库安宁市支库，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你单位不服本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 安宁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昆明铁路运输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安宁市应急管理局（印章）
                                                     2025年11月25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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